关于《广安市广安区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规定（征求意见稿）》的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及意义
随着广安区经济不断发展，特别是伴随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规定日益完善，原先制定的《规划》部分标准已不适应当前形势以及新的许可证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变化需要，亟待制定新的更科学、更合理、更具体的长远规定来满足社会需求。
制定本《规定》，开展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工作基于“三个有利于”考虑：
一是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许可证制度是国家烟草专卖制度的基石，国家通过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实现对卷烟市场的专卖管理。零售许可证过多，必将产生恶性竞争，扰乱烟草市场正常经营秩序；零售许可证过少，必将会导致非法卷烟乘虚而入，造成税收流失，损害国家利益。因此，依法开展布局工作，有利于维护卷烟市场正常经营秩序，维护国家利益。
二是有利于行政机关依法配置有限市场资源。国家对卷烟产销量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因此，依法制定《规定》，可以使烟草专卖局从行政许可环节对卷烟零售市场资源加以控制，从而在根源上优化资源，防止失调，提高效益。
三是有利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广安区政府的领导下，通过部门协作、综合整治，广安区烟草市场秩序规范程度明显好转，但市场上仍存在销售“假私非”现象，深究其因，卷烟零售户过多、分布不合理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制定《规定》控制市场规模，可以进一步减少卷烟零售户违法经营现象，规范卷烟市场经济秩序，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
二、主要内容
《规定》共四章，十七条，其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条明确《规定》出台的意义和依据。
第二、三、四条明确适用对象和参照因素。
第五条明确采用的布局模式。
第六条明确市场单元划分和测算指标。
第七条明确公示渠道。
第八条明确一般市场单元的布局要求。
第九条明确特殊市场单元的布局要求。
第十、十一、十二、十三条明确特殊优待情形及其规范要求。
第十四条明确不予设置零售点的情形。
第十五条对《规定》涉及的专业术语进行解释说明。
第十六、十七条明确《规定》有效期和解释对象。
三、工作建议
为进一步规范辖区烟草市场，建议规定出台后要严格按照《规定》要求，切实做好辖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发放、管理、监督等相关工作，推动我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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